
動物轉移房室申請流程 

 

 

 

 

 

 

 

 

 

 

 

 

 

 

 

 

 

 

 

 

 

 

 

 

 

 

 

 

 

 

 

 

 

 

 

 

 

 

 

 

 

 

 

 

於動物中心代養之動物如需從原飼育室移至其他飼育室者，

須於 5個工作天前向動物中心遞交動物轉移房室申請書。 

申請人洽詢移入飼

育室管理員是否有

籠位空間 

申請人填寫申請書 

申請人依樓層將申請書繳交

給動物中心原樓層獸醫師 

移入飼育室管理員

確認籠位空間 

計畫主持人簽名 

內容相符 

內容不符 原樓層獸醫師

email通知申請人 

修正後通過 

申請人收到通知後

修正內容，重新繳

交紙本或以 email

回覆原樓層獸醫師 

移入樓層獸醫師 

確認申請書內容 

有籠位空間 

原樓層獸醫師 

確認申請書內容 

原飼育室管理員 

登記動物資料 

※動物自行繁殖或預計實驗

後需分籠者請於線上管理系

統提出入室申請。 

 

※動物有同時轉讓至其他計

畫者請填寫「動物轉讓計畫

申請書」後一併繳交。 

返回樓層獸醫師 email通知申請人通過 

動物按時轉移房室 

有籠位空間 

動物中心主任覆核 

動物中心 

行政辦公室歸檔 

返回樓層獸醫師

email通知申請人 

不通過 

動物不可轉移房室 

無籠位空間 


